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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9 年 2 月 2 5 日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之各界意見回應說明 

議 題 回      應      說      明 

1. 整併著

作財產

權定義

及權能 

1-1 

公開播送及

公開傳輸 

(第 3條第 6

款、第 9 款) 

(1) 個別直播主臨時起意的直播是否為公開播送？

使用嵌入式連結分享是否為修正條文中公開播

送所定的「其他類似之方法」？（博仲法律事務

所） 

(2) 若 B 平台把 A 平台之內容用嵌入式連結放在其

平台，是否仍非屬修正後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博仲法律事務所） 

1. 修正草案第 3條第 6款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同時

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無線之廣播或

其他類似之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強調公

開播送係指即時、線性節目之播放行為，故個別

直播主臨時起意的直播，如果直播之同時並不提

供接收者回看功能，則該行為仍屬修法後之公開

播送。 

2. 至於嵌入式連結，若係採用網站間相互連結（超

連結）之技術，並不涉及著作之重製及公開傳

輸，修法後，亦同。 

(3) 如已取得頻道之公播授權，於 MOD 同步播出是

否算是同一次公播行為？是否需要額外取得授

權？（臺灣電視公司） 

不論依本局現行解釋及修法後，上架到 MOD 頻道

線性播出之內容，均屬公開播送行為，惟電視頻道

之節目授權之範圍是否包含 MOD，須視契約關係

而定，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財產

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

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至於由 MOD

取得授權或由上架之頻道商取得授權，則由雙方自

行約定。 

1-2 

再公開傳達 

(第 3條第

(1) 有關第 3 條「公開播送」、「公開傳輸」，修正草

案所做的一些更動（例如：定義強調傳輸的方式

而非內容、「二次公播」似乎變成「再公開傳

1. 著作權法係以向公眾傳達著作的不同方式，區別

成不同的著作財產權利類型，二次公播即公開播

送後的再播送，故仍為公開播送；再公開傳達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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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款、第 26

條之 2) 

達」），建議和 NCC 等機關橫向聯繫是否在名詞

定義上有不一致的情形，避免業者在適用上產生

困擾。（未具名） 

(2) 「再公開傳達」部分是本次新增，有無新舊法過

渡問題，例如：修法通過前未取得屬於「再公開

傳達」範疇利用授權之合約，修法通過後是否要

另外再取得授權？（未具名） 

指將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同時以螢

幕、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兩者

有所不同。 

2. 著作權法係以規範著作之權利行使或限制為

主，在定義上多係參考國際公約或他國立法例，

至於 NCC 業管之傳播法規係以管理傳播事業為

主，立法目的不同。 

3. 有關過渡問題，如未指定施行日期，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將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

生效力。故本次新增之「再公開傳達」將自施行

後生效，生效前取得之授權合約並不包含「再公

開傳達權」；生效後，如有利用之需求，則須另

行取得「再公開傳達權」之授權。 

(3) 建議刪除再公開傳達之權能：檢視修正條文後，

認為現行法中各種樣態及適用行為已有規定，故

不需要把現行法權能及利用樣態重新打散後再

規定於再公開傳達條文中。（社團法人台灣錄音

著作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4) 建議不應增訂「再公開傳達權」，因早期我們業

者取得授權時已有涵蓋到所需的權利，但現在新

設權利，產生需再重新取得授權之疑慮。如需增

訂，建議於「公開播送權」加以修正，而非從「公

1. 自網路傳輸興起後，有關透過電腦設備，將網路

上互動式傳輸之音樂、影音節目，以擴音器或其

他器材向旅館、餐廳等營業場所之公眾傳達之行

為，究屬於何種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已有疑義。本

局曾於 98 年 9 月 3 日召開同年第 11次著審會，

認為利用人於公眾場所透過電腦播放網路上之

音樂，構成著作利用行為；至於如所播放者係視

聽著作等音樂以外之著作，究應以何種權能視

之，並無結論，本局復於 99 年 11 月 10 日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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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傳輸權」處理，因公開傳輸有很多模糊之處。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宏達） 

次及 100年 5月 3日第 10次修法諮詢會議討論，

與會學者專家均肯認其亦屬著作利用行為，應受

著作權法保護，惟究應以何種權利保護？依現行

法規定並不明確，易生疑義，故建議修法處理。 

2. 考量上述理由，爰參考伯恩公約及日本、德國立

法例，將現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後段移列出

來，增訂「再公開傳達權」，且明訂再公開傳達

之著作來源，除已公開播送之著作內容外（例

如：廣播或第四台之電視節目），亦包括網路上

之互動式節目（例如：YouTube 影片），不僅一

併解決上述與國際公約不一致及實務上以電腦

接收網路傳輸著作內容之利用態樣規範問題，並

讓利用人明確知道該等行為屬於著作權人之權

利範圍，以減少爭議，保障著作權人之權益。 

(5) 因增設「再公開傳達權」，於「公開上映」之定

義中排除屬於再公開傳達部分，屬互斥關係，惟

「公開演出」之定義則無設此類規定，是否表示

可能同時構成再公開傳達、公開演出？例如：小

吃店開收音機播廣播之情形。（台灣互動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法務主任郭聯彬） 

修正草案第3條第10款再公開傳達指將公開播送或

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同時以螢幕、擴音器或其他

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確實可能產生與「公開上

映」重疊規範，因此明文排除；然而本條第 8 款公

開演出係指(1)現場演出、(2)將現場演出以螢幕、擴

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同時傳達到現場以外、(3)放

CD 或 DVD 等行為。故小吃店開收音機播廣播之情

形僅屬於再公開傳達行為，不會再另外構成公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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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故無重疊問題。 

(6) 本公司每年都會轉播維也納音樂會，透過直接自

國外接受衛星訊號，自台視頻道播出並在衛武營

現場戶外轉播，請問戶外轉播行為屬於公開演出

行為還是再公開傳達行為？有關戶外轉播部

分，本公司作法是直接從國外接兩條訊號，一條

直接接至電視播出，一條直接接戶外場所於戶外

播出，是否算是再公開傳達之範圍？維也納音樂

會在當地也有同時進行公播行為，即現場拍攝接

收訊號後，除傳到維也納電視台播送，並同時透

過衛星傳到我們的現場戶外播出，這樣屬於公開

演出行為嗎？因為行為是同步進行的，傳輸過程

中並沒有公開的行為，可是再公開傳達的定義是

必須先公開傳輸或公開播送。（臺灣電視公司） 

本題經會後洽詢後，如下： 

本公司每年都會轉播維也納音樂會，透過衛星上

鏈公司傳送衛星至台視頻道播出並在衛武營現

場戶外轉播，請問戶外轉播行為屬於公開演出行

為還是再公開傳達行為？ 

1. 修正草案第 3 條第 10 款再公開傳達指將公開播

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同時以螢幕、擴音器

或其他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故電視台將公開

播送之內容，傳送到衛武營現場後，同時再以螢

幕、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即屬

修法後之再公開傳達行為。 

2. 至於單純將衛武營現場演出之內容，以螢幕、擴

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同時向現場以外之公眾傳

達，並不是以衛星等廣播方式傳送到現場，仍屬

公開演出之行為。 

1-3 

錄音著作之

權利 

(1) 修正第 26條第 1項、第 3項及第 29條之 2規定：

由於其他國家賦予錄音著作公開演出等完整權

利之保護，而我國對錄音著作在公開演出或其他

1. 世界各國多以鄰接權保護「錄音」，我國對錄音

著作之保護以「著作權」進行保護，現行著作權

法不僅賦予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出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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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

第 29條之

2) 

權能予以限制，應讓錄音著作享有完整權利之保

護而不應有差別待遇。（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

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2) 我國對於錄音著作既然係賦予著作權保護，而非

鄰接權保護，就應該給予完整的著作權保護。唱

片公司在音樂產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希望

賦予錄音著作跟音樂著作、視聽著作一樣的保護

標準，修改修正草案第 26條、第 29 條之 2等條

文中對於錄音著作之權利有不平等限制之規

定。（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李瑞斌） 

公開播送權（含再播送）、公開傳輸權（含互動

及同步網路）等專屬權，並享有公開演出的報酬

請求權，修法後另新增再公開傳達權的報酬請求

權，已具有極高的保護強度。 

2. 以美國為例，該國著作權法與我國均以「著作權」

保護錄音著作，然而美國對於錄音著作僅享有網

路互動式傳輸專屬權及同步網路報酬請求權，不

若我國賦予錄音著作的公開播送權及公開演出

的報酬請求權。相較之下，我國對於錄音著作之

保護強度已高於國際水平及美國之保護標準。 

2. 著作人

及著作

財產權

歸屬 

2-1 

出資聘人之

權利歸屬 

(第 12條) 

著作權法第12條第3項後段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

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請問所謂「利用」

之範圍、方式？是否包含轉授權？希望能藉由此次

修法一併明訂利用範圍。（臺灣電視公司）  

依本條第 3 項規定，出資人得利用受聘人完成之著

作是一種法定授權，只有出資人本人得以主張。因

此，出資人即便自己不加以利用，亦不得將該法定

授權（利用權）再授權他人或讓與第三人。惟其得

「利用」之範圍，須依出資人與受聘人間之「契約

目的」或「出資目的」加以解釋；倘依契約之目的，

可認除「出資人」本人外，尚包含「出資人交由他

人所為之利用行為」時，則該他人之利用行為，亦

應視為出資人本人之利用行為，而不構成著作權之

侵害。（本局智著字第 09600104530 號解釋參照） 

2-2 建議於著作權法第 13條規定增訂第 3項：使用別名 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或是著作人成立的人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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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之推

定 

(第 13條) 

的著作人，由著作財產權集體管理團體或是著作人

成立的人民團體為其本人登記或公告後，適用前兩

項，以及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以解決別名著作公開

發表後 50 年可能產生之爭議。（常夏音樂經紀有限

公司陳俊辰） 

為其本人登記或公告，是否足資證明為本人？似有

疑義。如有爭議，仍須由法院依個案判斷，故宜審

慎評估。 

3. 合理使

用規定 

  

3-1 

遠距教學 

(第 46條、

第 46條之

1) 

(1) 依修正草案第 46 條非營利的遠距教學符合合理

技術措施防止其他人授課是否就構成合理使用

僅需支付使用報酬即可？使用報酬是否須經磋

商才可使用？主管機關未訂定使用報酬之考量

為何？（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銘

瑜） 

(2) 實務上本公司也有開發數位學習課程授權營利

或非營利教育單位課堂使用，不會特別去區分非

營利不用取得授權、營利性質要取得授權，所以

修正後大學是否無須取得授權僅支付使用報酬

即可？（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銘

瑜） 

(3) 修法後是否大學或高中老師，可於每次課堂上以

遠距教學之方式使用數位學習公司所製作的影

片？有無比例限制？修法應考量數位學習產業

之狀態，否則只要符合法條規範之主體均可適

用，後續還要透過訴訟維權，對產業傷害很大，

1. 修正草案第 46 條之適用主體為依法設立之各級

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並僅有該等主體所進行

的遠距教學，且其對象是經採取合理技術措施防

止未有學校學籍或未經選課之人接收者，才符合

合理使用而不用取得授權，亦無須支付使用報

酬。 

2. 但修正草案第 46 條第 3 項另有準用第 44 條規

定，亦即「違反著作之正常利用，且依該著作之

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利用方法，不合

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此

為三步測試原則，惟在個案上是否符合，此仍需

由司法機關依據事實調查認定之，且個案利用著

作之範圍及情狀均有不同，無法明確量化，故行

政機關無法制定統一的適用標準。因而，修正草

案第 46 條立法說明指出，主要供教學使用而製

作、出版或銷售之著作（例如教科書），仍應排

除適用，故開發之數位學習課程或數位學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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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法理由增訂數位學習內容產業以排除

之。（未具名） 

(4) 想進一步釐清第 46 條適用之情形，例如：數位

出版業者所提供之電子書、影音、聲音檔（非主

要供教學使用而出版者），學校老師納入課程使

用，是否即能主張本條合理使用，而無需支付使

用報酬？另「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部分，能否明訂標準，以資明確。（台北市雜誌

商業同業公會林曉鈴） 

容，如符合主要供教學使用而製作，則均有排除

之適用。 

3. 另修正草案第 46 條之 1，如主體是依法設立之

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進行的

遠距教學，其對象不是具有學校學籍者，而係一

般民眾之非營利行為的遠距教學時，可將利用情

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始

有利用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但營利行為的遠

距教學仍需事前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或同

意後，才可利用。所以營利的補習班雖為教育機

構，但不適用本條之規定。且由於遠距教學利用

他人著作的種類或性質不一，無法參照單純編製

教科用書之情形制定使用報酬的標準，故仍須由

利用人及權利人就利用之情形及範圍，雙方協商

適當之報酬。 

3-2 

編製教科書 

(第 47條) 

建議修正現行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4 項，使教科書於

利用他人著作時，應在支付使用報酬後才能發行，

理由是教科書業者享有合理使用規定及學生來源不

斷之雙重保護，卻有部分業者濫用法條規避通知權

利人及支付使用報酬之義務（例如:以「公告尋找權

利人啟事」之方式敷衍了事），故應修法加強防杜此

類情形。（常夏音樂經紀有限公司陳俊辰） 

1. 本條「編製教科書之合理使用」，攸關學校教學

授課之推動，具有公益性及時效性之特質，如條

文明定要先支付使用報酬，則將會造成本條適用

上之困難，影響教科書之編製完成與流通，不利

教育發展。 

2. 本局將請教育部協助向教科書編製者宣導將利

用情形主動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



8 
 

  1 0 9 年 2 月 2 5 日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之各界意見回應說明 

議 題 回      應      說      明 

酬。 

有關編制教科書合理使用部分，建議藉此次修法，

一併檢討現行公告之使用報酬率，與時俱進。（公共

電視臺） 

有關「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4 項使用報酬率｣，本局

於 106 年 2 月 17 日邀集教育部等單位研商，會議結

論教科書具有相當公益性質，其使用報酬之調整應

審慎。惟為兼顧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本局將於修

法後，一併檢討。 

3-3 

圖書館等典

藏機構 

(第 48條) 

(1) 有關典藏機構合理規定，例如我們電視台有很多

老的影像資料，因儲存載體會隨著時間老化而消

逝，為從源頭保存寶貴的文化資料，建議修法時

納入此種情形，增加活化再利用之空間。（公共

電視臺） 

本條典藏機構合理規定之適用主體為供公眾使用之

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

典藏機構，電視臺原則上非屬上開適用主體，如有

活化寶貴文化資料之需求，建議洽詢文化部，有無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或相關法規之適用。 

(2) 第 48條典藏機構合理使用部分，「不得以數位重

製物提供之」所指為何？館際合作也不能提供

嗎？（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林曉鈴） 

本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係指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

要求，圖書館等典藏機構重製或散布其館藏的一部

分給閱覽人，考量在數位化時代中，如允許「以數

位重製物提供」，由於數位化檔案重製之便利及其經

由網路傳播之迅速，恐造成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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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故增訂但書規定。至於館際合作部分，並無限

制不得以數位重製物提供館際合作，惟提供閱覽人

利用部分，仍以紙本為限。 

(3)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圖書

館基於文化保存之必要，可以重製下列著作，惟

第 48 條第 1 項已規定符合四種情形下，圖書館

得就典藏之著作重製或散布之，其中四種情形均

屬基於文化保存目的，這部分與第 48 條第 2 項

已有規範重疊的狀況發生，既然用現有的第 48

條第 1項已足以解決。為何就國圖文化保存任務

另行規範，是否有其必要性?如此是否法條疊床

架屋的問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本條第 2 項規定係參考日本及韓國等立法例，賦予

國家圖書館得基於文化保存之目的，就經送存著作

及機關或公法人於網路上提供資料予以重製之法

源，由於國家圖書館依圖書館法第 15 條為全國出版

品之法定送存機關，為確保文化資產之保存以及可

於將來繼續傳承及利用，爰有增訂合理使用之必

要，然而依本條第 1 項規定，圖書館等典藏機構僅

能於符合要件下重製或散布館藏著作，故兩者並無

疊床架屋之疑慮。 

(1) 第 48 條第 2 項範圍及於全國出版品及博士論

文，加上第三項又可以開放民眾數位閱讀，影響

範圍極大，能否請主管機關解釋所謂基於文化保

存之目的為何，具體一點來說此項條文有何超越

第 48 條第 1 項範圍之文化保存目的？（華藝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依圖書館法第 4 條第 2 項國家圖書館：指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研究

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

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

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圖書館。因本條第 2 項係參考

圖書館法訂定，有關基於文化保存之目的所指為

何？宜由圖書館法之主管機關教育部解釋為洽。 

(2) 第 48 條既然強調文化保存、機構典藏之目的，

則重製產生的檔案是否應該只能保存，而不應開

放給民眾運用，否則影響人民財產權甚鉅，又第

圖書館等典藏機構通常肩負推廣教育、提升文化、

教育及傳播知識之功能，具有高度公益性質，考量

數位閱讀趨勢，增訂本條第 3 項提供讀者於館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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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條第 3 項只排除商業視聽著作，事實上很多

出版著作商業價值也很高，也都有商機及自己行

銷管道，則是否有必要開放在館內閱覽，是否應

該尊重著作權人的意見，亦請主管機關考慮之。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上瀏覽之合理使用，惟可線上瀏覽之客體僅限於依

本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及國家圖書館依本條第

2 項重製之資料，範圍極為有限，以免對權利人之

權益造成損害。為兼顧社會公共利益，爰有增訂合

理使用之必要。 

(3) 修正條文第 48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該條對視聽

著作有極大幫助，但不應獨厚視聽著作，故建議

但書規定將商業發行之錄音著作一併納入。（社

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錄音著作與視聽著作有本質上的不同，大部分視聽

著作於利用人觀看後，利用人即不會有反復觀看之

需求，其投資成本有特定之回收周期。因此，錄音

著作如要比照與其有本質上有差異之視聽著作，適

用本條第 3 項但書規定，並不適宜。 

3-4 

製作試題規

定 

(第 54條) 

第 54 條製作試題合理使用規定，於中央或地方機

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等委託其他人編製試題

時，可否適用？本條「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是否亦

如同第 46 條規定排除主要供教學使用而出版之著

作？（未具名） 

本條適用主體為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

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考試，由於受委託製作

試題者，可視為上開機關、學校或機構之手足或實

際執行單位，仍有本條合理使用之適用。但如果所

利用的著作本是已公開發表的試題，就不適用本條

規定，仍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此為

排除之規定。 

3-5 

非營利活動 

(第 55條) 

(1) 修正條文第 55 條第 2項：是否能納入商業發行

之錄音著作。（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

總監王世賢） 

錄音著作與視聽著作有本質上的不同，且國際對於

錄音著作與視聽著作之保護亦有差別。首先，視聽

著作之投入成本動輒數十億，相較錄音著作之成本

來得高出許多。再者，大部分視聽著作於利用人觀

看後，利用人即不會有反復觀看之需求，其投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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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特定之回收周期。而錄音著作則具有反覆傳唱

收聽之性質，通常會被購買收藏，且錄音著作係對

音樂著作之錄製行為，音樂著作亦未納入。因此，

錄音著作如要比照與其有本質上有差異之視聽著

作，適用本條第 2 項規定，並不適宜。 

(2) 有關修正條文第 55 條第 2項之要件，限制於電

影院首次公開上映未滿三年之電影不適用，惟現

在許多平台自製電影或戲劇，未在電影院作首次

上映，故此部分似乎定義太窄，會讓權利人權利

未受保護，建議可做調整。（CatchPlay 英屬蓋曼

群島商威望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務總監溫佩芬） 

有關本條第 2 項合理使用，對於未在電影院公開上

映之影片部分，本局再研議有無調整之空間。 

(3) 第 55條第 3項第 1 款立法說明應更明確：實務

上常發現政府機關、財團法人或私人企業，每年

度皆舉辦特定之活動，雖然一年舉辦一次，惟認

定為非經常性活動，範圍恐怕過寬，故應在本項

之立法說明中予以明確載明，應限於非經常性、

非常態具慈善性之活動。（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

作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有關非營利活動之合理使用，現行本條係參考日本

著作權法訂定，現行本局行政解釋限於「特定活動」

始有適用，惟日本著作權法第 38 條對於非營利目的

之合理使用並未區分經常性或非經常性活動，故本

條第 3 項規定之合理使用適用情形，不僅符合三步

測試原則且較日本法嚴格，不宜再增加諸多限制。 

(4) 著作權法第 55 條第 3 項第 2 款提及戶外場所舉

辦活動可以不用支付使用報酬，該條修法說明並

指出社區里民活動中心因不屬於戶外場所故不

本條有關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經常性活動，於修正後

利用人應向著作財產權人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但

國人經常有舉辦社會救助、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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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請問區分戶外跟室內的修法理由為何？

（臺灣電視公司） 

個人身心健康目的活動之需求，為避免侵害著作財

產權人權益過鉅的情形下，本條限制僅能於戶外場

所使用個人私有設備，則仍維持屬合理使用不須支

付使用報酬；如包含室內，恐造成在室內利用卡拉

OK 亦屬合理使用，此則過於廣泛，影響著作財產

權人權益甚鉅，故限於戶外，才能兼顧著作財產權

人與社會公共利益。 

3-6 

廣播電視錄

音錄影 

(第 56條) 

著作權法第 56 條第 1項「廣播或電視，為公開播送

之目的，得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以

其公開播送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

定者為限。」本公司有一定比例節目係委託製作單

位製作，並非以自己設備即無法適用。另第 2 項規

定已不合時宜，且 6 個月銷毀期間亦過短，建議將

本條併納入修正。（臺灣電視公司） 

1. 本條適用之主體限於廣播電台或電視電台，且其

賦予廣播或電視電台得錄製他人著作之要件有

三：（1）為公開播送之目的、（2）以自己之設備

錄音或錄影該著作、（3）其公開播送特定著作之

行為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著作權法

之規定。因此，廣播或電視須在符合前述要件

時，始可依該條規定就特定著作為播送目的之暫

時性錄製。若重製行為人並非廣播或電視電台

（例如：不具備廣播或電視節目執照之獨立節目

製作業者）即不在本條適用範圍。 

2. 至於公開播送後 6 個月內若再次公開播送（限於

取得公開播送授權之播送行為），應可自再次公

開播送時起，再延長 6 個月方銷燬。 

3. 以上說明可參考本局智著字第 10800048030 號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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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概括合理使

用 

(第 65條) 

(1) 修正第 65 條第 1 項合理使用之樣態，保留現行

在合理範圍內之文字：修正條文中，許多現行法

第 44條至第 63 條條文有關「在合理範圍內」之

文字皆消失，由於我國為 TRIPS 簽約國，故伯

恩公約第 9條第 2項三部測試原則（即現行法第

65 條第 2 項）應予以保留。（社團法人台灣錄音

著作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1. 現行本條第 2 項所定四項合理使用之審酌因

素，係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概括性合理使

用條款（fair use）所訂立。而美國著作權法中的

第 107 條規定，與其他著作財產權限制條文（第

108 至 122 條）係獨立關係，互不影響，亦即，

利用行為是否得適用第 108條至 122條之權利限

制規定，除審酌各該條款所定之要件外，均不需

以 107 條所定之四項基準再行審酌。 

2. 著作財產權的限制與例外規定，與概括性「合理

使用」規定之性質不同，本應明定其要件，且其

適用範圍宜特定、有限，方不致影響權利人之利

益過大。103 年著作權法修正前，即使著作之利

用合於現行法第 44條至第 63條之個別權利限制

規定者，仍需同時審酌第 65 條第 2 項概括性合

理使用條款之四項判斷基準，不僅理論上矛盾，

且造成著作財產權限制條款充滿了更多不確定

性，專家學者、社會大眾多所批評，103 年 1月

立法委員爰提案修正第 65 條規定，使第 44 條至

第 63 條規定中無「合理範圍」文字者，不再適

用依 65 條第 2 項所定基準再予審酌。本次修正

草案為使著作權限制規定更為明確，俾利遵循，

爰參考國際立法例，已逐條詳加檢討現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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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條至第 63 條之各項適用要件，更進一步明確

規定，使各條要件自我滿足，並同時刪除各該條

文中「在合理範圍內」之要件（私人重製規定除

外）。 

修正條文第 44 條但書規定，違法著作之正常利用有

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利益者不在此限，所謂正

常利用及不合理情況之判斷標準，是否回歸到第 65

條判斷？合理使用的範圍是否有更明確之判斷標

準，抑或還是由法院判斷？（法翼法律事務所馮玉

婷） 

本條但書規定，亦即違反著作之正常利用，且依該

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利用方法，

不合理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此

為伯恩公約揭示之三步測試（three-step test）原則，

實際上並不需要回歸到第 65 條判斷，惟在個案上是

否符合，因利用情形將視個案有所不同，無法事先

預知且明確化，此仍需由司法機關依據個案利用之

事實調查證據認定。 

4. 著作權

民事責

任 

4-1 

增訂以授權

金作為損害

賠償計算方

式 

(第 88條第

2項第 3 款) 

建議刪除第 88 條第 2項第 3 款規定：請求相當於著

作權人授權他人利用著作時所得收取之授權金一

款，雖然係損害賠償可選擇之選項，惟有該限制存

在，恐喪失對不利用之利用人懲罰並限制權利人之

權利行使，而未來利用人恐有僥倖之心態，認為權

利人提告成功後，利用人僅須支付授權金即可，雖

然判決結果不一定是如此，但對權利人之影響頗

大。（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總監王世賢） 

有關本條增訂以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本

局將研議調整，讓本款之適用更有彈性。 

有關修正草案第 88 條損害賠償規定之修正，將對侵

權人過於寬待，因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需付出相當

懲罰性賠償制度主要目的在於對潛在侵權行為產生

遏止作用，惟我國著作權侵權行為均有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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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費用，且曠日廢時，應參照專利法增訂懲罰性損

害賠償，如此才能增加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之意

願，減少刑事訴訟，並達到遏止權利人侵權行為之

目的。（常夏音樂經紀有限公司陳俊辰） 

亦有修正草案第 88 條第 2 項第 4 款法定賠償之規

定，亦即被害人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

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 500 萬

元，已有加重規定。故目前暫不宜訂定懲罰性賠償

規定。 

4-2 

法定賠償 

(第 88條第

2項第 4 款) 

建議維持現行法，因實務運作上不見得能達到修法

說明為保護權利人並減輕其舉證責任之目的，理由

一：本條第 2 項第 2 款原本即設有舉證責任倒轉之

規定，由利用人舉證；理由二：本條第 2 項第 1 款

及第 3 項損害賠償額計算方法之規定，訴訟實務上

可依據證據偏在之法理，請利用人提出相關收益數

額資料，予以比對，鞏固法院之心證，係有利於權

利人主張。未來修法後，擔心利用人或法院反而因

修法說明，請權利人逕依第 4 款規定請求法院酌定

賠償額，忽略上述由利用人舉證之方式，或產生原

被告之主、被動立場互換之影響。若仍欲修法，建

議提高酌定賠償額之金額範圍。（立勤國際法律事務

所宛蓉律師） 

1. 本條第 2項第 4款修正目的係在減輕被害人之舉

證責任，並提升被害人以民事賠償取代刑事訴訟

之意願。本條提供被害人得就 4 款規定中，擇一

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故訴訟上之主張，仍係由被

害人自由選擇為主，且實際上是否可能產生對被

害人舉證不利涉及訴訟攻擊及防禦方法等問

題，與實體法上請求權基礎並無必然之關聯。 

2. 按我國民事之損害賠償制度係以被害人所失利

益或所受損害為原則，惟考量著作權人因侵權行

為所受損害程度輕重不一，且可能不易證明其實

際損害，因而現行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規定

賦予法院得依具體個案之侵害情節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主要係參考

美國著作權法而訂定，依美國著作權法第 504 條

（c）項法定賠償為美元 75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約折合新臺幣 2.3 萬元以上 92 萬元以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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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情節輕微者可降至美元 200 元以上（約折合新

臺幣 6 仟元），因此有關法定賠償額範圍暫無提

高之必要。 

5. 著作權

刑事責

任 

5-1 

刪除 6個月

法定刑下限 

(第 91條第

2項及第 3

項、第 91 條

之 1第 2項) 

(1) 不應刪除第 91 條六個月以上法定刑之規定：意

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他人著作

權對著作侵害較單純以重製侵害著作權嚴重，故

不應刪除最低 6 個月本刑之規定。另由於市場上

實體光碟產品減少，惟仍有新的數位產品 USB、

MP3（侵權）情況越來越嚴重，而在 CPTPP 著

作權法修正草案中，將意圖銷售、出租或散布將

數位格式重製物納入公訴罪，顯見有其立法需

求。（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總監朱

程吾） 

(2) 建議不應刪除 6 個月法定刑的下限，因權利人透

過法律途徑維權需付出很多時間、勞費，刪除後

恐造成侵害著作權之情況盛行。（揚聲多媒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劉宏達） 

(3) 建議不應刪除 6 個月法定刑的下限，如此恐會助

長侵權情形，況目前司法實務上就情節較輕微的

案件仍會依職權從輕處理，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無須修法解決。（常夏音樂經紀有限公司陳俊辰） 

考量 6 個月法定刑下限，常造成情輕法重，例如：

購買盜版光碟的學生，因不知將其轉賣之嚴重性，

看過後覺得丟掉可惜而將一片或少量光碟上網拍

賣，即面臨代理商求償鉅額和解金，且無法易科罰

金。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亦曾討論著作權侵害

除罪化議題，即緣於民眾誤觸法網，而著作權人動

輒啟動刑事訴追，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故本次修法

參考各國立法例不設刑度下限，刪除 6 個月之法定

刑下限，俾利司法機關依個案情節輕重衡量刑度，

對著作權人維權並無影響。 

5-2 建議不應就散布正版品及真品平行輸入後續散布予 1. 考量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散布正版品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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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正版品

及真品平行

輸入後散布

除罪化 

(第 91條之

1第 1項、

第 93條之

1) 

以除罪化，且「正版品」之概念恐不易認定。（揚聲

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宏達） 

較為少見，少數情形如偷竊正版品販售，已有刑

法之刑事責任規範，又例如著作財產權人交付一

定數量合法重製物並限於合約期間內銷售完

畢，惟廠商逾合約期限後仍繼續銷售，亦宜屬違

約而非侵權問題，此種行為以民事處理已足，不

以刑事處罰為必要。 

2. 有鑑於現行法對於違反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

之行為，係課予民事責任，則就該等經輸入之著

作原件及合法重製物之後續散布行為，如另再科

以刑責，顯不衡平，故亦宜課予民事責任，以求

責任之一致。 

6. 其他議

題 

6-1 

免除刑事責

任範圍 

(第 37條第

6項) 

利用人想利用未加入集管團體之權利人著作時，應

是私法自治跟契約自由原則，由雙方自由磋商即

可，公權力不應介入。未參加集管團體之權利人在

第 37 條第 6 項之 4 款情形，不適用著作權法第 7

章之罰則規定是否有違憲之虞？是否有 TRIPS 第

13 條限制或例外規定須考慮？（財團法人台灣唱片

出版事業基金會總監朱程吾） 

本條第 6 項各款規定之情形，都是對於著作的無形

利用。觀察各國立法例對於著作的無形利用，多未

賦予刑事責任，不然就是刑責會較有形利用為輕，

且多僅限制由集管團體才能行使（如歐盟）或是以

法定授權制度（如美國）處理，主因即在於此等利

用不但會涉及大量利用著作，且利用人無從選擇其

利用內容，因而利用人在面對眾多且分散之未加入

集管團體之個別權利人時，如強求其在短時間內必

須逐一取得授權，實屬過於困難。又因我國權利人

濫於啟動刑事訴追，過去更常見以索取高額和解來

取代正常協商之案例，因而經檢討，認為此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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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事賠償已足，不以刑事處罰為必要。 

6-2 

視為侵權 

(第 87條第

6款、第 7

款) 

刪除第 87條第 6款、第 7款受有利益之要件：許多

網站及行為人都在境外，很多係無償提供服務，若

有受有利益之要件，權利人之舉證責任將會加重，

恐讓保護權益之立法美意無法落實。（財團法人台灣

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總監朱程吾） 

1. 現行法第 7 款規定係參考 2005 年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於 Grokster 案見解而制定，該案法官認為技

術提供者蓄意誘導、鼓勵第三人從事直接侵權行

為，並藉由該直接侵權獲取利益，同時拒絕停止

或限制直接侵權行為，行為人應負擔「輔助侵權」

或「代位侵權」等間接侵權責任，我方將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所揭示之「引誘侵權」及「受有利益」

等要件予以明文規定，應屬妥適。 

2. 況本條款僅係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補充規定，著

作權法第 92 條之犯罪本身並不要求具備「受有

利益」之要件，亦即，引誘公眾透過網路侵害著

作權之人本得依我國著作權法第 92 條規定進行

訴追，不需符合「受有利益」之要件。 

6-3 

延長著作權

保護期間 

目前我國著作權保護期間只有 50年，惟為順應國際

趨勢，目前越來越多國家採保護 70 年，延長保護期

間不僅保護權利人、支持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亦同時刺激經濟。（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

會總監朱程吾） 

我國目前就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限係採行著作人終身

加 50 年或公開發表後 50 年之規定，業符合

WTO/TRIPS 之要求。有關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考

量我國產業界對此持反對意見，未來將衡酌我國產

業發展狀況，再作進一步評估。 

6-4 

阻絕侵權網

站 

(1) 由於現行境外網路侵權嚴重，而國外就網路邊境

措施已有先例，建議考慮將相關條文納入。（財

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總監朱程吾） 

1. 關於境外侵權網站的問題，本局向來十分關切及

重視，為此，於 102 年 5 月曾嘗試提出由著作權

專責機構認定侵權網站後主動送請法院審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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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在圖片、影像等作品的授權觀念及實務上遠

不如日本等先進國家。本公司有許多在臺灣擁有

權利的圖片被盜版使用，但是有許多檢察官卻以

「網頁上說可免費利用」為由不起訴，不管它到

底是（盜版的）大陸網頁還是臺灣網頁。故本公

司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加速阻絕境外侵權的研

究，另希望加強宣導圖片及設計作品領域的著作

權保護，使社會大眾能使用正版。（典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3) 呼應前面提到境外違法議題，因為漫畫輕小說的

境外違法業者非常多，跨海訴訟方式幾乎行不

通。即使是大陸地區勢力強大的合法業者對違法

業者進行訴訟，勝訴後這些網站依然存在，我們

曾經跟政府相關單位反映過很多次，但仍然找不

到解法。關於對境外違法網站進行阻擋，雖然推

動上或許有其難度，但依目前現況，合法取得授

權的業者所發行的作品都很快速的受到盜版侵

害，即使向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提出下架申

請，但在盜版被下架之後，由於網站會提供

APK，使用者仍然能夠下載觀看。建議著作權法

加入相關條文，或是可尋求相關單位提出對策。

舉日本的例子，一兩年前有一叫「漫畫村」之大

執行阻絕境外侵權網站之建議，惟遭遇各界激烈

反對，認有侵害言論自由及資訊接觸自由，故本

局已宣布不再推動由行政機關介入阻絕境外侵

權網站的認定。106 年曾有立法委員提案修改著

作權法，使著作權人得以民事訴訟保全程序，向

法院聲請命 ISP 阻絕境外侵權網站，但旋即遭遇

民眾強烈反彈，進而撤回提案。惟我國有個別法

官認為依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民事訴訟

法等規定，著作權人可向法院提起定暫時狀態之

處分，命 ISP 阻絕境外侵權網站，建議著作權人

可嘗試提告維權。 

2. 據瞭解，美國國會亦曾於 2012 年間針對阻絕境

外侵權網站相關法案，最終亦因網路產業及輿論

強力反對而遭到無限期擱置。日本內閣智財戰略

本部於 2018 年為因應盜版漫畫侵權網站問題，

曾多次檢討是否於法律中明定強制 ISP 業者應

阻絕侵權網站之條文，然最終仍因正反意見僵

持，凍結此議題。 

3. 另本局已積極採取多種協助措施，包括加強宣導

民眾著作權保護意識、推動追蹤金流措施以阻斷

侵權網站之金流、促進網路平台與權利人團體之

合作等方式，遏止境外侵權網站。至於國人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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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漫畫盜版網站，在政府和民間合作下，只花了

不到半年時間就成功讓網站關閉，是一個借鏡。

（台灣漫讀股份有限公司） 

作在大陸地區遭受侵權問題，依 99 年兩岸簽訂

之「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雙方

已建立協處機制，國人如果依大陸法律規定主張

權益遭遇不合理對待或困難時，得檢具事證向本

局請求協處通報陸方著作權行政機關處理。兩岸

協 處 機 制 之 說 明 可 參 考 本 局 網 站

(https://www.tipo.gov.tw/tw/np-110-1.html)。 

4. 為建立國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本局每年均

利用有限的資源辦理各項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工作，包括法令宣導說明會、巡迴講座服務、製

作數位教材，搭配網路社群、電視、廣播媒體等

方式，針對政府機關、文化創意產業、網友及中

小企業等對象廣為宣導，並整理各種授權資訊供

各界瞭解利用，提升產業及社會大眾尊重他人著

作權意願，以及對著作權的認知。 

6-5 

提供侵權行

為人身分 

權利人要從著作權的民事侵權中找出侵權者身分是

很困難的，實務上須透過保二總隊刑事大隊協助，

因此外國著作權人團體建議我國參考芬蘭著作權

法，由法院下命令請求 ISP 業者提供侵權人身分，

尤其在 P2P 侵權方面具有大量侵權者之特性。（艾

格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 

有關民事訴訟中，請求法院命 ISP 業者提供用戶聯

繫資訊，則涉及訴訟程序確認當事人身分問題，此

可逕向法院請求，非屬著作權法所能規範。 

 

https://www.tipo.gov.tw/tw/np-110-1.html

